
内容简介

本书第一版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
果，曾获２００２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现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编者注意吸收中外逻辑学教材的成功编写经验，在扎实的科研和教学基础上，密切联系

思维和自然语言的实际状况与特点，力求做到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有机统一，

实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有机结合。修订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体例做

了调整；第二，对内容做了增减，增加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形式语言的语义学，使

其系统理论更为严谨，将论证的建构和评估、辩护等内容纳入教材中，增加了新意；第三，增强

了适应性和启发性，将传统的论证纳入论辩中，突出了逻辑的应用性，更加贴近学生的思维实

际。全书结构严谨，内容和结构安排更符合认知规律与教学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实际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史

哲及其他本科专业的教材，也是社会读者研修逻辑学的最新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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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教程》作为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中唯一的逻辑学教科书，
自高等教育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８月出版以来，仅仅四年时间，已９次印刷，发行逾

７万册。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本教材获得教育部“２００２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
材二等奖”，现在，教育部又将这本教材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将它纳入“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中的立

项研究项目。凡此种种，说明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学界同仁和高校师生

对这部教材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我们由衷感谢各方面的厚爱！

然而，本教材的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为使之进一步完善，

我们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进行了修订，旨在突出以

下特色：

首先，更加明确提高学生逻辑思维的素质和能力这一编写指导思想；其次，

在以现代逻辑为主的同时，注意处理好同传统逻辑的关系；再次，围绕逻辑教学

的根本任务，丰富和充实教材内容；最后，对逻辑教学和逻辑教材建设起到正确

的导向作用。

我们的修订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体例做了调整。例如，删除了“逻辑思维基本规律”一章，以进一步贯

彻现代逻辑统领全书的指导思想。而“三律”在逻辑系统外的作用，在人们思维

中的适用性，都是不可低估的，于是将其主要内容和充足理由律一起浓缩到“论

辩逻辑”一章，作为论辩的原则；又如，将“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调整到“归

纳逻辑”一章。

二是对内容做了增减。一方面删繁就简，适当降低难度而又不降低教材水

准。例如，删除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的“附录”即关于公理系统的介绍；在命题

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部分，全部采用自然演绎系统，以便衔接自然，协调

一致。另一方面，增添新内容。例如，增加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的

形式语言的语义学，使得这些逻辑系统的理论更为严谨。再如，将论证的建构和

评估、辩护等内容纳入教材中，使教材增加了新意。

三是增强适用性与启发性。例如，将传统的论证纳入“论辩”中，突出了逻辑

的应用性。各章的事例和习题也贴近日常生活，使读者深切感受到逻辑就在身

边，逻辑就在生活中，激发其学习热情，调动其学习、钻研逻辑的积极性。又如，



在对基本理论的阐述和练习题的设计上，更注意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使教材

更具启发性。

本书的修改，执笔分工如下：

第一章绪论，何向东教授；第二章命题逻辑，袁正校教授；第三章传统词项逻

辑，杨树森教授、何向东教授；第四章谓词逻辑，毕富生教授、袁正校教授；第五章

模态逻辑，郭泽深教授；第六章归纳逻辑，李振江教授；第七章科学逻辑，张大松

教授；第八章语用逻辑，曹予生教授；第九章论辩逻辑，冯颜利博士后、沈荣兴教

授；第十章辩谬逻辑，韦世林教授。

为本教材的修订，编写者们花了不少功夫，相继在西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

大学召开编写会和审稿会，主编何向东，副主编袁正校、郭泽深集思广益，对各章

提出修改意见，按照编写原则，分工合作，认真修订、统稿。２００４年元旦，主编、
副主编三人齐聚高教社，最后审改定稿。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王方宪编审、周亚权

副编审、责任编辑吴伟和本书初版责编马俊华副编审等同志付出了许多辛劳，张

家龙研究员、吴家国教授审阅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

西南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湛江师范学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在此，我

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忱！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尚祈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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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逻辑学的对象

“逻辑”一词导源于希腊文λóγｏｓ（逻各斯），是由英语Ｌｏｇｉｃ音译的，原意指
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在日文中，“逻辑学”写作“論理學”。古代西方学者

用“逻辑”指称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我国留日学者胡茂如最早于１９０６年将
“Ｌｏｇｉｃ”意译为“论理学”、“理则学”，也有人将其称为“形名之学”、“名学”、“名
理”、“辩学”、“名辩学”等。第一个将“Ｌｏｇｉｃ”译为“逻辑”的人是严复。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起逐渐通用“逻辑”这一译名。在现代汉语中，“逻辑”一词是多义的。例
如：（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
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里的“逻辑”指客观事物的规律。（２）“侵略
者奉行的是强盗逻辑。”这里的“逻辑”指特殊的理论、观点或看问题的方法。

（３）“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这里的“逻辑”指思维的规律、
规则。（４）“提高能力，首先要提高思维能力，因此，学习逻辑是十分必要的。”这
里的“逻辑”指逻辑学这门科学。本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的。

一、思维和语言

什么是思维？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人对事物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两个阶段。所谓感性阶段，即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感觉、知觉和表象

认识事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有关个别事物的现象、各个片面以及它们

的外部联系反映于头脑中。所谓理性阶段，即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概

念，并用其构成判断或命题、推理和论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经过思考，对

丰富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改造制作，透过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进而认识一类

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这种认识的理性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思维。思维分

为三种类型，即概念、命题、推理。作为认识的理性阶段，思维之所以能全面而深

刻地反映事物，主要在于它具有概括性、间接性的特点，并与语言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可以说，思维就是人们通过语言对客观事物概括而间接的反映。

思维概括地反映客观事物，就是思维能够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有的本质属性。

例如，“商品”这一概念，就是人们对“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类事物的共有的

本质属性的反映，而舍去了商品的颜色、形态、功能、用途、来源、制造方式、原材



料等等属性。又如，“如果物体摩擦，就会生热”，就是对物体摩擦与物体生热之

间关系的一种概括性反映。

思维间接地反映客观事物，就是思维能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认识那些仅

凭感性认识不能或难以真正认识的事物和事物情况。例如，对“光速”这一概念

和“基本粒子是可分的”这一判断，不可能依靠直观感觉去认识，而只能依靠思

维，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对宇宙起源的研究，

对太空奥秘的探索，人们难以或不可能亲身实践，只能通过思维去间接反映，通

过逻辑推导获得对事物深入的认识。

思维同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思维对客观事物概括而间接的反映，是

通过语言实现的。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 斯大林指出，思维

“只有在语言才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

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② 思维揭示客

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必须通过语言才能确定和巩固下来。作为思维类型的

概念、命题、推理，也必须依靠相应的语词（词或词组）、句子（单句或复句）、句群

等语言单位才能表达和进行交流。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的思维活动，因此，思

维离不开语言。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语言也离不开思维。这是由于，一方面，只

有表达一定思想内容的符号（文字及其声音）才叫做语言，符号并非都是语言，因

此，可以说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另一方面，语言的发展依赖于思维的发展，语词

意义的变化和新语词的产生，都是在概念的变化发展、在新概念出现的基础上形

成的。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紧密，不可分割，但两者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它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思维与客观事

物之间是反映者和被反映者的关系。

语言是指称事物、表达思想的符号，是可观察的。思维与语言的密切关系，

决定了人们进行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是使用语言的过程，或者说，思维活动与语言

活动本来就是同一个过程。思维具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语言也一样。语言

所表达的具体的思想内容即语言内容，各种具体语言抽去思想内容后的一种共

同的结构即语言形式，也就是语词、句子、句群和篇章。思维与语言不可分离。

思维形式与语言形式也不可分离。思维形式唯有通过语言形式才能存在和表现

出来。如果不分析思维借以表述的语言形式，就无法发现、总结思维形式本身。

这是因为，无形的思维难以被人们捕捉与把握，因而，对思维的把握与研究唯有

通过语言才能进行，也就是说，对思维形式的把握与研究，不得不借助于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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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词语、句子的把握与研究。词语的逻辑内容被抽象为词项，句子的逻辑内

容被抽象为命题。

语言可以分为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自然语言也就是人们在思维和交际中

使用的语言。自然语言应用广泛，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但其弱点是有歧义性

和模糊性，不利于人们把握其确切意义。而人工语言亦称形式语言，它是人们为

了某种目的而创制的表意符号系统。在科学研究、特别是数学和逻辑学的研究

中，人工语言显示的优点是自然语言无法比拟的。它能以精确、简洁、方便、具有

高度的概括性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规律。人工语言是对自然语言抽

象后形成的理论模型。离开了理论模型，我们就难以描述数学、物理、化学等学

科中的研究对象及其规律，也难以描述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规律。例如，为了

研究“如果继续下雨，河水就会上涨”等等，我们就用人工语言“ｐ→ｑ”来对这些
语句表达的命题形式进行抽象。

二、逻辑学的对象

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逻辑就是研究

推理形式的科学。广义的逻辑就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以及逻辑方法的科

学。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虽然主要研究推理形式，但也研究与推理形式相关的各

种命题形式、词项及其种类、关系、定义、划分以及认识现实的一些逻辑方法，还

研究逻辑理论的应用：如假说、论辩、对谬误的辨析等。本书是在广义上使用逻

辑和构建其教学的理论体系的。

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思维的形式。什么是思维的形式呢？任何事物都

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思维也不例外。思维有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思维是

反映事物及其属性的。事物及其性质、关系、规律反映在思维之中，就构成了思

维内容。例如，“货币”具有“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性质，这一事物情况

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之中，就形成了“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一命

题（判断）的内容。

思维形式就是思维在抽象掉具体内容之后所具有的共同结构。为了突出逻

辑学对思维研究的特征，思维形式也被人们称为思维的逻辑形式。例如：

所有金属都是导电体。

所有商品都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这两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迥然不同，但它们都有共同的形式结构。我们用Ｓ表示
指称对象的词项，用Ｐ表示指称属性的词项，其共同的逻辑形式即：
所有Ｓ都是Ｐ
又如：

所有公民都是遵纪守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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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是公民，

所以，有的人是遵纪守法的人。

所有科学都是有价值的，

有的理论是科学，

所以，有的理论是有价值的。

这两个推理，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其形式结构都是相同的。它们都有三个不同

的命题，又都包含三个不同的词项，用Ｍ、Ｐ、Ｓ分别表示上述两个推理中三个不
同的词项，它们共同的逻辑形式即：

所有Ｍ都是Ｐ，
有Ｓ是Ｍ，
所以，有Ｓ是Ｐ。
再如：

如果物体发热，物体就会膨胀。

如果要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注意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在这两个命题中思维的内容是不同的，但它们却有相同的形式结构，即“如

果⋯那么⋯”。用ｐ代表前面的“⋯”，用ｑ代表后面的“⋯”，这两个命题的逻辑
形式即：

如果ｐ，那么ｑ。
可以看出，上述逻辑形式中的“Ｓ”、“Ｍ”、“Ｐ”以及“ｐ”、“ｑ”可以代表不同的思

维内容，它们叫逻辑变项。“所有⋯是⋯”、“有的⋯是⋯”、“如果⋯那么⋯”则并

不随思维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叫逻辑常项。逻辑常项体现逻辑形式的本质

特征，是思维的逻辑形式的关键，是区分不同种类的逻辑形式的唯一依据，因而

是最重要的。逻辑常项还有“并非”、“并且”、“或者”、“只有⋯才⋯”、“当且仅

当”，等等。任何逻辑形式都由逻辑变项与逻辑常项两部分组成。

逻辑学研究的思维逻辑形式，其主体是推理形式。这是因为，推理由命题构

成，而命题由词项构成，论证则是对推理的运用，可见推理是中心。逻辑学对词

项、命题的研究，都是服务于对推理的研究的。

所谓推理，就是从一个或多个已知命题得出一个新命题的思维过程。得出

的新命题即推理的结论，据以得出结论的命题即推理的前提。前提和结论的联

系方式构成推理形式。依据思维进程的方向，推理可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

类比推理。思维进程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从一般性的前提得出个别性的结

论的推理就是演绎推理；思维进程从特殊（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即从个别性的前

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的推理就是归纳推理；思维进程方向是从特殊到特殊或从

一般到一般的推理，即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个别性的结论，或者从一般性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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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的推理就是类比推理。现代逻辑认为，演绎推理就是前提蕴

涵结论即从真前提必然得出真结论的推理。演绎推理因此是必然性推理。一般

情况下，归纳推理① 的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即使其前提为真，其结论也可能

不真，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没有必然性，而只有或然性。类比推理的结论也不

是从前提必然推导出的，因此前提和结论的联系也是或然性的。

既然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的，相应地，逻辑也就分为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

演绎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有效性的。什么是推理的有效性？在演绎推理中，

有两类性质不同的推理。一类是从真前提必然地推出真结论的推理，也就是前

提与结论之间具有必然推出关系的推理。这类推理，逻辑学称为形式正确的推

理，或称为有效的推理。例如：

所有科学家都是事业心很强的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科学家，

所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事业心很强的人。

这个推理的形式即：

所有Ｍ是Ｐ，
所有Ｓ是Ｍ，
所以，所有Ｓ是Ｐ。
另一类推理是不能保证从真前提必然地推出真结论的推理，也就是前提与

结论没有推出关系的推理。这类推理，逻辑学称为非有效推理，或称为形式不正

确的推理。例如：

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勤奋学习的，

哲学系的学生是大学生，

所以，哲学系的学生是勤奋学习的。

这个推理的形式为：

有Ｍ是Ｐ，
所有Ｓ是Ｍ，
所以，所有Ｓ是Ｐ。

这个推理，即使前提都为真，但结论却不一定是真的。其原因在于，大、小前提并

不能必然推出结论。因此，在演绎推理中，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是否具有推出关

系，推理是否有效，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推理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推理的形

式结构所决定的。

有人认为，正确推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１）前提真实；（２）推理符合规
则，也就是推理形式正确。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逻辑学对推理，尤其是对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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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的研究，从推理形式方面或前提与结论的推出关系方面讲，是根本不考虑前

提真实与否的。对符合规则的推理来讲，即使推理的前提或结论不是真的，也并

不影响推理关系的成立或推理形式的正确。只要结论从前提必然推导出来，结

论为前提所蕴涵，那么这个演绎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例如：

所有宣传品都是文艺作品，

标语是宣传品，

所以，标语是文艺作品。

这个三段论，两个前提都不真实，但它遵守了规则，是第一格的正确形式，从形式

方面讲，其结论是由前提推出来的，因此，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在现代逻辑中，人

们构造不同的形式系统来研究演绎推理，因此，推理的有效性是相对于形式系统

的。不同的形式系统中，有效性可以是不同的。一个前提为Ａ１，Ａ２，⋯，Ａｎ（ｎ≥１），
结论为Ｂ的推理在形式系统Ｌ中是可推演的，如果Ｂ可以按照Ｌ的推理规则推
演出来（记为Ａ１，Ａ２，⋯，Ａｎ├ＬＢ）。一个推理是有效的，如果在Ａ１，Ａ２，⋯，Ａｎ为
真的一切语义解释犆中结论Ｂ不可能是假的（记为Ａ１，Ａ２，⋯，Ａｎ犆Ｂ）。也就
是说，一个经过解释（如赋值）后的逻辑公式，如果没有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

况，则它是有效的。例如，对于前提ｐ→ｑ，ｑ和结论ｐ，无论给予什么样的真
值指派，都不会出现前提真而结论假的情况。可见，这个推理是有效的。

在归纳逻辑中，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强度是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归纳推理

是一种结论的断定范围超出了前提的断定范围的推理。它具有或然性，也就是

说，归纳推理的前提（证据）对结论（假说）只有一定强度的支持。归纳推理前提

断定的范围越接近结论断定的范围，对结论的支持强度就越大。现代归纳逻辑

运用概率演算等方法测度归纳推理的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强度，这就大大提高了

归纳推理的有效性。

逻辑学还研究逻辑方法和论辩的逻辑原则与规则。

列宁指出：“逻辑规律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① 逻辑思维

的基本规律是对客观事物最基本的规律的反映，绝非先验的或约定俗成的。它

们是人们在长期思维实践中，经过亿万次重复才总结和固定下来，所以，它们对

人的思维具有强制性，是人们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

论辩的逻辑原则主要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同一律是

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概念、命题等）必须是自身同一的。同一律要

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用来指称事物，表达概念词项必须具有同一的外延和内

涵，不允许混淆或偷换，任何命题须保持前后一致，不得偷换或转移，以保证思维

的确定性。矛盾律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时为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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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假，不允许自相矛盾，以保证思维的一致性。排中律是说，咱同一思维过程

中，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时为假，必有一真，不能同时否定两个互相矛盾的思

想。其作用在于保证思想的明确性。充足理由律是说，在论辩过程中，一个判断

被确定为真，是有充足理由的。其作用在于保证论辩有根据性。

应当指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为确保推理有效性或提高前提对结论

的支持强度服务的，而且其重要性也因适应范围而有区别。在用形式化方法构

造的逻辑系统内，虽然系统的构造原则离不开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但逻辑

系统内的规则已完全涵盖了它们，因此，在逻辑系统内，其作用是很有限的。但

是，在逻辑的形式系统外，也就是在非形式的推理或论辩的过程里，在日常的思

维实践中，它们又是普遍起作用的、重要的原则。

逻辑方法是指人们在逻辑思维过程中，遵循和运用逻辑思维规律、规则以形

成概念与命题、进行推理的方法，诸如定义、划分、限制、概括等明确概念的逻辑

方法，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溯因法等求因果联系的

逻辑方法，以及科学解释、科学预测、假说等逻辑方法。

三、逻辑的发展阶段

逻辑是一门历史极其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学科。按照逻辑学发展的阶段或历

程，逻辑可以分为传统逻辑、现代逻辑两大阶段。

传统逻辑包括传统演绎逻辑与传统归纳逻辑。传统演绎逻辑也称传统形式

逻辑，是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词项逻辑和斯多葛派奠定的命题逻辑，主要

研究人们日常思维中运用的一些为数不多、形式简单、格式固定的演绎推理形

式，如三段论推理、联言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等。传统演绎逻辑认为，推理

是由判断构成的，判断是由概念构成的，因此，传统逻辑将思维分为概念、判断、

推理等类型，并由此出发形成了概念的理论、判断的理论和推理的理论。对于推

理，它制定了三段论推理、复合判断推理等推理形式的规则。传统演绎逻辑虽然

也使用了一些符号来描述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理

论，但主要使用自然语言描述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和推理规则，因此，传统逻辑的

理论紧扣人们的日常思维实际，实用性强，易于理解、掌握。传统归纳逻辑亦称

古典归纳逻辑，指从英国弗兰西斯·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到斯图亚特·穆勒（１８０６—

１８７３）创建的归纳逻辑。它主要研究了实验科学中运用的一些推理和方法，例
如，不完全归纳推理、溯因推理与求因果联系的方法，制定了这些推理及方法的

模式和规则。这些内容，迄今为止仍未丧失其实用价值，尤其是在创立假说时，

传统归纳逻辑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传统逻辑用自然语言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和规则进行分析研究，其优点是

较为贴近日常思维，易于人们理解与掌握。但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结构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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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而常常导致意义不清楚、不精确，分析不深入。传统逻辑研究的推理形式

十分简单、范围十分狭小，分析极为粗糙。这样，传统逻辑作为工具，其功能十分

有限，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逻辑的第二个阶段是现代逻辑。现代逻辑是指从布尔开始到如今，以数理

逻辑即符号逻辑为主的逻辑理论。它用形式化方法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

律，是为了克服传统逻辑的不足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逻辑包括现代演绎逻

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现代演绎逻辑也称为现代形式逻辑。它以由命题演算、谓

词演算构成的标准逻辑即二值逻辑为基础内容，包括集合论、证明论、递归论、模

型论，也包括多值逻辑、模态逻辑等非标准逻辑，还包括问题逻辑、规范逻辑等应

用逻辑。现代演绎逻辑在进行逻辑分析时，采用的是形式化、符号化和逻辑演算

的方法。即使对同样一个命题，如果从不同角度、按不同层次进行分析，便可以

得到不同的命题形式。例如：

如果所有逻辑学家都是知识分子，那么有的知识分子是逻辑学家。

根据命题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用ｐ、ｑ分别表示“所有逻辑学家都是知识分子”和
“有的知识分子是逻辑学家”，用→表示联结项“如果⋯那么⋯”，这个命题形
式即：

ｐ→ｑ
根据现代谓词逻辑理论和方法，用（ｘ）表示全称量项“所有（ｘ）”，用（ｘ）

表示特称量项“有的（ｘ）”，谓词“逻辑学家”和“知识分子”分别用Ｎ和Ｚ表示，
“所有逻辑学家都是知识分子”的命题形式可表述为：

ｘ（Ｎ（ｘ）→Ｚ（ｘ））
读作：“对任何一个个体，如果它是逻辑学家，那么它是知识分子。”相应地，“有的

知识分子是逻辑学家”的命题形式则可表示为：

ｘ（Ｚ（ｘ）∧Ｎ（ｘ））
读作：“存在（一些）个体，它（们）是逻辑学家并且是知识分子。”这样，“如果所有

逻辑学家是知识分子，那么有的知识分子是逻辑学家”的命题形式即：

ｘ（Ｎ（ｘ）→Ｚ（ｘ））→ｘ（Ｚ（ｘ）∧Ｎ（ｘ））
这些不同种类的命题形式，是对命题进行不同层次并用不同方法进行分析而得

出的。如果把命题作为一个不加分析的单位，用联结词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新命

题，并以其命题形式为研究对象，这样的逻辑称为命题逻辑；如果我们把命题分

析为个体词和谓词以及量词（和联结词）并以其命题形式为研究对象，这样的逻

辑称为谓词逻辑。如果“所有”和“有的”这样的量词仅限于表示个体的数量情

况，这样的谓词逻辑又叫狭谓词逻辑，或称一阶谓词逻辑。

传统逻辑对性质命题的分析，是以词项为基本单位并以其命题形式为对

象的，这种逻辑理论被称为词项逻辑。例如，用Ｓ和Ｐ分别表示“逻辑学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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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用Ａ、Ｉ分别表示“所有⋯是⋯”和“有的⋯是⋯”，这样，“如果所有
逻辑学家是知识分子，那么有的知识分子是逻辑学家”的命题形式可以表

示为：

ＳＡＰ├ＰＩＳ
可见，形式化、符号化方法是现代逻辑的显著特征。现代逻辑在分析命题以及推

理、论证时，其严谨、精确和深入细致是传统逻辑无法相比的。

现代演绎逻辑是不断发展的。它的许多分支，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规范

（道义）逻辑，就是在上述基本的命题形式基础上，结合特定的领域，分别添加模

态算子如“必然”、“可能”，时态算子如“现在”、“将来”，规范（道义）算子如“必

须”、“允许”、“禁止”等构成的。

现代归纳逻辑为了克服传统归纳逻辑的不足，诸如对归纳结论的或然真程

度缺乏定量的精确研究，对归纳推理的种类与形式也研究得不充分等，于是以两

个演算和概率论作工具，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对归纳结论的概然性作出精确计

算，求得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强度的概率。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进而用逻辑演算方
法建立概率演算系统，其定理经解释后成为概率命题。概率演算已成为现代归

纳逻辑的标志，如凯恩斯所创立的概率归纳逻辑的理论体系，卡尔纳普建立的定

量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连续系统理论等。不过，现代归纳逻辑尚无成熟的理论，

正处于发展之中。

第二节 逻辑学的性质及作用

一、逻辑学的性质

逻辑学是以思维的逻辑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推理论证上面，因而，有人将它定义为关于推理论证的科学。逻辑学的研究对

象，决定了它的性质，具体说来即：

１全人类性
人类的成员虽然千差万别，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理

性思维，这就决定了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共同性。人们要交流思想，进行正常的

社会交际活动，都必须遵守思维的逻辑规律，运用共同的逻辑形式和方法。因

此，作为以思维形式及论辩的逻辑规律与逻辑方法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也就成

为适合于全人类的共同工具。人类社会的成员可以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

族，但都需要正常思维，也就都需要逻辑学。逻辑学的形式、方法和原则具有普

遍意义，逻辑学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方法，是一门普适性的科学，而不是一种世界

观。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而具有全人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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